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
缴存基数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省建设厅、省财政厅、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苏建金管〔2005〕298号）、《住房城乡建设、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苏建金管〔2018〕282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企业单位调整住房公积金、新职工住房补贴缴存基数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2023年7月1日起，市区职工住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的缴存基数按职工本人2022年度月平均工资收入确定。职工月平均工资参照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
二、2023年7月1日起，市区职工住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月缴存基数最高限额调整为33000元。
职工住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的缴存基数最低限额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布的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确定，最低限额为2280元。
三、企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在5%-12%之间自主确定。单位和个人的缴存比例必须相同。
    四、企业单位因经营困难，需缓缴住房公积金的，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持缓缴申请及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或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告，可向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审批时限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缓缴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待经济效益好转后，应补缴缓缴部分。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的期限不得超过1年。超过1年需继续缓缴的，应提前1个月至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重新办理申请手续。
五、2023年度我市住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缴存基数执行时间为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各缴存单位应于2023年8月底之前做好住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缴存基数的调整工作。
通知印发以后,企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浮动区间，行业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按新规定执行，未发布新规定的，仍按本通知执行。
六、江阴市、宜兴市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及新职工住房补贴缴存基数的调整办法参照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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